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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港獨”思潮的極端化及其危害 

 

“港獨”是一種謀求“香港獨立”的社會思潮，興起於香港回歸祖國之後。隨着本土意識的不斷

強化，“港獨”發展成為一種理論體系乃至社會運動。1 自香港回歸至今，“港獨”思潮大體上經歷

了三個階段：(1)碎片化的“港獨”：“九七回歸”後，香港社會逐漸接受了回歸祖國的現實，但 2003

年“非典”給香港社會帶來重創，加上特區政府推行《香港基本法》第 23 條立法手法不當，引發了

香港社會的不滿，此後，社會上出現了零星的“港獨”口號，但彼時香港與內地關係尚好，此類“港

獨”口號並未引起反響；(2)理論化的“港獨”：2008年後，“自由行”擴大，內地與香港的交往進一

步密切，兩地之間的摩擦初現倪端，“雙非兒童”、“奶粉荒”、“D&G拍照”及“地鐵進食”等事

件令兩地關係急轉直下，香港社會出現了敵視內地的情緒，“港獨”論調由此甚囂塵上，在此期間，

香港學者積極構建“港獨”理論，謀求為“港獨”正名；(3)實踐化的“港獨”：2014年後，隨着“港

獨”理論體系的初步成形，加上“真民主”的訴求落空，少數分離主義者將“港獨”主張付諸實踐，

一方面組織街頭運動，引發社會騷亂；另一方面積極參加選舉，謀求“憲制顛覆”。 

2016年 2月 8日深夜，香港旺角地區發生騷亂，部分暴徒趁亂襲擊執行公務的警務人員及在場的

新聞工作人員，造成了大量的人員傷亡及惡劣的社會影響。經媒體披露，騷亂事件有組織、有預謀，

由“本土民主前綫”等“港獨”組織策劃，被定性為“由個別本土激進分離組織為主策劃的暴亂事

件”。2 事件表明，“港獨”運動逐漸走向極端化，甚至帶有某些恐怖主義色彩。事實上，“旺角騷

亂”只是極端“港獨”組織策劃的暴力事件之一。從“蘭花系”成員將“殺警”掛在嘴邊，到“港

獨”分子擅闖軍營，從立法會爆炸案，到旺角騷亂案，“港獨”思潮自興起以來就一直與暴力活動有

着千絲萬縷的關係。“佔中”後期拋出的“勇武抗爭”理念流傳開來後，極端激進分子對特區法治的

破壞越來越肆無忌憚。2016年 2月 15日，一名香港特區政府入境事務處工作人員因在社交網網上“懸

賞殺警”被捕，再次為“港獨”運動極端化敲響了警鐘。2018年 3月，香港特區律政司司長、選舉主

任及建制派議員相繼收到疑似“港獨”人士寄出的恐嚇信，再次揭示了“港獨”運動的暴力面目。3 

如果得不到遏制，極端“港獨”運動將無可避免地發展成為“城市恐怖主義”。4 事實上，日益

激進的“港獨”思潮本身就與“恐怖主義”有着多重相似性：其一，二者都有着明示或暗示的政治目

標。對於極端“港獨”分子而言，實現“香港獨立”就是其暴力活動的最終目標；而對於其他恐怖主

義分子，要脅政府、分裂國家就是其恐怖活動的目標。其二，二者都打着某種類似“宗教”的旗號。

 

 

論“港獨”思潮的應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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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極端“港獨”分子而言，“本土”和“民族”就是其暴行的遮羞布；對於其他恐怖主義分子，宗

教就是其核心意識形態。其三，二者都憑藉暴力行徑製造恐慌。極端“港獨”組織在香港製造的暴亂

事件與恐怖組織在世界各地製造的恐怖襲擊如出一轍，都給社會治安和民眾的安全感帶來了極大的挑

戰。從標榜爭取民主、捍衛香港到如今製造恐慌、散播仇恨，“港獨”分子已經摘下了其溫情脈脈的

面紗，拋棄了“拯救香港”的理想，露出了恐怖主義的猙獰面貌。事實上，早在 2014年，“港獨”分

子就直言，其目標不在於“普選”，而在於“脫離中國管治的自治權”。可見“港獨”組織並不將香

港利益作為首要考慮因素，因而也不憚於觸犯眾怒、以暴力等破壞手段實現目標。 

如果說作為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港獨”走向極端化是必然，那麼在事態惡化之前，我們必須

明確“港獨”極端化的後果：其一，暴力事件氾濫，特區治安混亂。“港獨”分子在製造事端後，將

暴徒美化為“義士”，鼓勵更多的人加入暴力抗爭，將給特區的治安帶來嚴峻的挑戰，香港市民的安

全亦隨時面臨威脅。2016年的“旺角暴亂”即是一個例證，參與暴亂的人士並非為了小販的利益，其

真正的目的在於製造混亂和散播恐慌，事件嚴重影響了香港社會的安定和繁榮。其二，香港形象受損，

大量外商撤資。香港特區以自由的投資環境和良好的社會治安吸引了大量外商投資，作為高度外向的

經濟體，良好的城市形象是香港經濟繁榮的重要因素，一旦良好的法治環境遭到破壞，香港的優勢將

不復存在，大量外商撤資的景象將重演，特區的經濟亦將受到重創。其三，與各路分離勢力合流，危

害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港獨”頻頻與“台獨”互動：繼“自決派”議員赴台“交流”之後，

“佔中”搞手戴耀廷又於 2018年 3月赴台發表“港獨”言論；此外，“港獨”又效仿“藏獨”、“疆

獨”等分離勢力在海外活動，一旦這些分離勢力合流，將給國家安全帶來不小的挑戰。面對“港獨”

活動的極端化，應有及時的因應，避免出現難以挽回的損失。 

 

 

二、法律層面：以《香港基本法》為核心的“反港獨法” 

 

對於逐步走向極端化的“港獨”，當務之急是在法律層面予以應對，將觸犯法律的分離主義者繩

之於法。雖然香港特區律政司依法對暴亂分子提出控告，香港法院也依法對暴亂分子處以刑罰，但以

《香港基本法》為核心的“反港獨法”仍應早日提上日程，因為：其一，律政司對暴亂分子的控告屬

於“事後處置”，此類手法只能懲處暴亂分子，而不能將暴亂防患於未然；其二，香港特區的本地法

例仍有不健全之處，無法應對“港獨”分子的各類違法行為。有鑒於此，應當構建以《香港基本法》

為核心的“反港獨法”，不論是以單行的“反港獨法”的形式，或是以全面的“國家安全法”的形式。 

 

(一) 單行的“反港獨法” 

2015年，“港獨”意圖明顯的“香港獨立黨”在英國註冊成立，社會輿論痛心於法律無法懲治分

裂分子。5 在《香港基本法》第 23條立法遲遲未有通過的情況下，社會對於“反港獨法”的呼聲越來

越高。2015年 4月，香港大律師馬恩國率團進京會晤全國人大常委會，商討“反港獨法”立法事宜。

相對於系統全面的國家安全法，指向單一的“反港獨法”顯然是一種“頭痛醫頭”的權宜之策，即使

無法囊括所有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也有助於打擊甚囂塵上的“港獨”論調和行動。 

具體而言，“反港獨法”有三種模式可供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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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徑行通過“反港獨法”並根據《香港基本法》第 18 條第 3 款將其納入適

用於香港特區的全國性法律。有論者認為，“反港獨法”不能合憲地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形式列

入，因為《香港基本法》第 18 條第 3 款規定，任何列入附件三的法律，限於有關國防、外交和其他

按本法規定不屬於香港自治範圍的法律；所以照此推理，“反港獨法”不能據此列入《香港基本法》

附件三。但反“港獨”事涉國家安全與統一，顯然不屬於自治範圍，而《香港基本法》第 23條屬於對

香港的例外性授權，並不排除中央基於政治判斷直接進行必要性之立法的權力。6 事實上，此模式真

正的挑戰在於其可能造成中央政府與香港特區潛在的緊張關係，進一步加劇香港社會的離心力，甚至

可能挑起判例法與制定法的衝突。無論如何，此種模式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仍是一種可行的方案。 

二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反港獨法”，並根據《香港基本法》第 18 條第 4 款規定，香港進

入緊急狀態，中央可發佈命令將有關全國性法律在香港實施，即馬恩國大律師所稱的“將反港獨法放

入中央抽屜”。7 這種模式的好處是，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對“港獨”勢力形成威懾，甚至能為可能出

現的“緊急狀態”預先立法。但事實上，這種模式的缺陷也是顯而易見的：一方面，所謂的“緊急狀

態”是一種例外狀態，在動亂平息後即有結束的時候。撇開緊急狀態意味着香港社會全面失序的可能

不談，“緊急狀態”宣告結束後，“反港獨法”即可能宣告失效。“反港獨法”應該是一種常態的法

律，不該只具有“曇花一現”的效力。另一方面，社會希望就“反港獨”問題立法，實際上是希望在

打擊“港獨”的同時，能夠預防“港獨”犯罪，扼制“港獨”勢力的滋長，而不是在香港進入緊急狀

態後再採取行動。因為到那時，“亡羊補牢，為時晚矣”。因而，此種模式的可行性有待商榷。 

三是由香港立法會通過“反港獨法”，在香港特區適用。相對於前兩種模式，這種模式的好處在

於：其一，由香港特區立法會通過法案將可免去“釋法”之繁，避免中央政府與香港特區之間不必要

的衝突；其二，由立法會通過的法案更有“代表性”和“正當性”，反對派將沒有理由指責中央政府

將“國家安全”強加於香港特區；其三，由立法會通過的“反港獨法”更能彰顯香港社會與“港獨”

切割和維護國家安全的決心，事實上有助於促進中央政府與香港特區、建制派與反對派之間的和解和

互信，為陷入僵局的政制改革重新打開局面。但此模式的不足之處在於，少數議員的“拉布”行為可

能導致法案的“流產”，屆時將陷特區政府於難堪境地。但同時，我們應當看到香港主流社會與“港

獨”切割的決心。以當下的輿情以及建制派在立法會中的席位來看，“反港獨法”通過的可能性相當

可觀。因而，權衡利弊，第三種模式似乎最為可選。 

 

(二) 全面的“國家安全立法” 

每當香港出現對抗中央的社會運動或分裂意圖明顯的社會思潮時，社會上就有呼籲針對《香港基

本法》第 23條立法的呼聲。2016年 2月 8日，旺角出現大規模騷亂後，各界強烈譴責之餘，關於《香

港基本法》第 23條的討論再次浮出水面。有論者認為“國家安全立法迫在眉睫”，也有論者認為“香

港法律足以懲治暴行”；後者主張，香港本地法例業已對叛國、煽動叛亂和竊取國家機密等罪行作了

規定，因而沒有必要重提《香港基本法》第 23條立法。但問題在於：一方面，香港本地法例未能完全

涵蓋《香港基本法》第 23 條要求禁止的七種行為，分裂國家及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的罪行仍處於立法

真空狀態；另一方面，香港現行法例關於國家安全的規定之中，有些罪名(如“叛逆性罪行”、“襲擊

國君罪”和“隱匿叛國罪”)十分老舊且不合時宜，因而有必要對這些規定進行修訂，不論是循序漸

進，或是一步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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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歸已逾 20年，在“港獨”隱憂未消的今天，有關國家安全立法的討論，不應當停留在“應

不應當”的層面，而應當進入“如何立法”的層面，因為國家安全立法既是《香港基本法》第 23 條

規定的憲制性義務，也是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的必要措施。就香港特區層面，國家安全立

法有“先易後難”和“一步到位”兩種選擇。“先易後難”，又稱“拆件式”立法，即分別修訂香港

本地《刑事罪行條例》、《官方機密條例》和《社團條例》，逐步達到《香港基本法》第 23條的要求。

這種立法模式的好處在於，立法對社會的衝擊較小，面臨的社會阻力和壓力較小，立法成功的概率相

對也會較高。特區政府可考慮先整合現有的法例，廢除不合時宜的罪名和規定，修訂和補充已落後於

時代的規定，由爭議較少的罪名和條款着手，待社會氣氛有所緩和時，逐步過渡到爭議較大的罪名和

條款，最終全面禁止《香港基本法》第 23條規定的各種行為。 

“一步到位”，又稱“捆綁式”的立法，即全面修改並補充香港現行法例，禁止《香港基本法》

第 23條規定的七種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2003年推行《香港基本法》第 23條立法時曾採取過這種模

式。“一步到位”式立法的好處在於，這種立法模式最符合《香港基本法》的要求，能夠全面禁止《香

港基本法》第 23 條所規定的各種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因而最有利於維護國家安全。由於牽涉的領

域較廣，這種立法對於民意支持和立法技術的要求較高，選擇這種立法模式的前提應當是香港社會已

就《香港基本法》第 23條立法有了高度的共識，且相關的法律草案能夠做到科學、全面而沒有爭議。

2003年的《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草案》即採用了這種立法模式，但由於各種技術性失誤最終失敗。

立法失敗的代價是慘重的，重啟《香港基本法》第 23條立法時，特區政府應當慎重，僅當有充分把握

時，才可選擇這種立法模式。 

除此之外，在萬不得已時，中央可選擇徑行立法。雖然《香港基本法》第 23條規定香港特區應自

行立法，但這並不意味着中央只能任由特區無限期地擱置立法。當客觀形勢有此需要，而香港特區遲

遲不立法，中央可徑行為香港特區立法維護國家安全。中央立法的法理依據是授權的可撤銷性：授權

即權力的授予，授權行為導致權力行使的轉移，但權力本身並不轉移，授權者必須保留必要的權力，

且授權者負有監督的責任以及發出指令的權力；當授權者發現自己的意志無法貫徹，自己的指令無法

下達給被授權者時，就可能導致授權的取消和變更。8《香港基本法》是一部授權法，中央是授權者，

而香港特區是被授權者，中央的權力具有自主性、本源性和主導性，對於授予給香港的權力，中央享

有監督權及相應的變更權。9《香港基本法》第 23條是一種特殊的授權條款，其將本屬於中央的國家

安全立法權授予香港特區，但是這種授權並非絕對的和無條件的，中央保留對《香港基本法》第 23條

立法的監督權。10《香港基本法》第 23條也是授權性規範與義務性規範的集合，若香港特區怠於履行

義務，中央有權督促香港特區立法；若香港特區遲遲不立法，中央亦可收回授權、徑行立法。11 

 

 

三、經濟層面：以民生為出發點的綜合措施 

 

“港獨”問題是政治問題，也是法律問題，但從深層次來看，可能還是經濟問題。前港澳辦主任

魯平曾指出：“香港存在的主要問題是經濟問題，不是政治問題。經濟問題解決好了，港人生活改善

了，政治問題也就迎刃而解。”12 這種論斷在“港獨”問題上也大體成立──回歸後，香港經濟發展

放緩，社會階層固化、房價居高不下、行業壟斷愈演愈烈、貧富分化日益嚴重、青年人缺乏向上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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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間，種種問題令社會對特區政府充滿怨氣，“港獨”由此成為一個發洩不滿乃至政治投機的契機。

就此而言，改善經濟民生有助於消弭“港獨”的社會土壤；既要支持特區政府改善民生，也要鼓勵香

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一) 支持特區政府改善民生 

雖然不少論者認為香港問題的癥結在於經濟民生，但囿於“一國兩制”的安排(香港特區享有包

括行政管理、財政獨立、稅收獨立等在內的高度自治權)，在改善香港特區的經濟民生問題上，中央可

發揮的作用相當有限，在更大程度上，只能透過支持特區政府來改善特區的經濟民生問題。在中央的

提點、強調和支持下，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上台後，香港社會終於放下政治爭拗，回到了經濟民生的正

軌之上。2017年 10月 11日，行政長官行政林鄭月娥發表了其在上任之後的第一份施政報告，報告將

重點放在房屋、扶貧、安老、勞工、創科、稅制等問題上，回應了中央對香港的期待。 

在香港發展經濟民生，消弭“港獨”的生存空間，其中的重點在於青年問題。青年問題是香港管

治面臨的眾多難題之一，而青年亦是極端“本土”和“港獨”勢力的生力軍。解決“港獨”問題有賴

於解決青年問題。香港當前面臨的社會階層固化和青年人缺乏向上流動的空間(當然，內地同樣面臨這

些問題)是青年問題的主要肇因，這也是現屆特區政府的工作重點之一。解決香港的青年問題，重點在

於給青年提供足夠的向上流動的空間。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中提到的大力發展新興產業、為

青年人創造更優質的就業機會、鼓勵本地青年投身研究和產品開發工作、增加政府教育開支、委任青

年人加入各政府委員會等均是值得肯定的努力方向。 

 

(二) 鼓勵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雖然改善特區經濟民生，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香港特區自身的努力，但這不代表中央在此方面絲

毫不能作為。事實上，中央始終將維持香港的繁榮穩定作為“依法治港”的重要課題，鼓勵香港融入

國家戰略，分享國家經濟發展的成果，並協助香港改善經濟民生。“十二五”規劃將“保持香港澳門

長期繁榮穩定”作為專章13；“十三五”規劃提出“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提升港澳在國家經濟發展和

對外開放中的地位和功能，支持港澳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推進民主、促進和諧”14；十九大報告進

一步提出，“要支持特別行政區政府和行政長官依法施政、積極作為，團結帶領香港、澳門各界人士

齊心協力謀發展、促和諧，保障和改善民生，有序推進民主，維護社會穩定”和“要支持香港、澳門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粵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等為重點，全面推進內地

同香港、澳門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門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措施。”15 

鼓勵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一是重點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二是加強香港與內地的創新科技

合作。粵港澳大灣區有助於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解決香港地域狹小、產業發展失衡、經濟容量有

限的發展瓶頸，為香港發揮經濟優勢提供廣濶的空間。香港擁有獨特的制度、地理、人才及市場優勢，

融入粵港澳大灣區也有助於鞏固和提升其國際金融、航運、貿易及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和國際資

產管理中心地位。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香港不僅能夠發揮其獨特的優勢，也能融入整體的國家發

展大局，共享國家經濟發展的紅利。日前，在給在港院士的回信中，國家主席習近平強調，促進香港

同內地加強科技合作，支持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發揮內地和香港各自的科技優勢，為香港和

內地經濟發展、民生改善作出貢獻，是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題中應有之義；要重視香港院士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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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反映的問題，抓緊研究制定具體政策，合理予以解決，以支持香港科技界為我們建設科技強國、為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力量。16 科技部和財政部旋即作出回應，迅速解決了國家科研項目經費過

境香港使用、科研儀器設備入境關稅優惠等問題，也獲得了香港科技界的熱烈反響。日後，香港和內

地可在創新科技領域進一步加強合作。 

 

 

四、文化層面：以國家認同為目標的文化構建 

 

國民教育遭遇激烈反彈，國家安全立法被無限擱置，內地遊客在港屢遭歧視，各種“港獨”口號

甚囂塵上……種種現象表明，港人國家認同缺失問題也已演化成嚴重的社會危機。然而，正面打擊“港

獨”勢力只是遏制“港獨”思潮擴散的權宜之計，因為只要滋生“港獨”的文化土壤依舊存在，“港

獨”的幽靈就不會停止在香港徘徊。對此，要強化香港的國家認同，一方面要還原與重構香港本土意

識，另一方面也要形塑和強化憲法愛國主義。 

 

(一) 本土意識的還原與重構 

作為一種愛鄉情懷的本土意識，是多數生於斯長於斯的香港市民之常情，也是香港作為一個城市

能夠得到良好發展的前提。但是在晚近的政治事件和社會運動中，“本土意識”卻屢次被用作暴力行

徑和政治野心的遮羞布。日益極端化的分離主義迫使我們對香港“本土意識”與“港獨”思潮進行切

割，揭露“港獨”違法亂港的真實面目。因為只有將“本土”與“港獨”區分開來，才能凝聚“愛國

愛港”和“愛鄉愛土”的本土意識，將其轉化為積極的建設性力量。事實上，對“本土”和“港獨”

的切割不是一種牽強附會，而是一種歷史必然，因為二者有着諸多本質性的差別：其一，“本土意識”

是一種積極的建設性力量，而“港獨”思潮是一種消極的破壞性力量；其二，“本土意識”是一套開

放的價值體系，而“港獨”思潮是一種封閉的分離思想；其三，“本土意識”是一種地域性的愛鄉情

懷，而“港獨”思潮是一種族群性的意識形態。 

要將“本土意識”引上愛護香港和建設香港的正途，須對“本土意識”進行還原，抽取其中能夠

凝聚香港社會“愛國愛港”、“愛鄉愛土”的部分。還原香港本土意識，關鍵在於正面解讀香港文化。

香港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西方現代文化和嶺南文化的滋養和角力中成形，香港“本土意識”也沒有

超出這些範圍。還原和重構香港“本土意識”，最佳選擇是從弘揚嶺南文化着手，其原因在於：第一，

嶺南文化保留了香港“本土意識”地理要素，同時淡化了其政治內涵。如果說在本土意識之前冠以

“香港”是一個危險的信號──因為它暗含了某種地方本位主義，那麼嶺南文化則在保留地域符號的

同時去除了政治化色彩，消除了分離主義的遐想空間。第二，嶺南文化中包含了大量民族意識和愛國

主義精神，有助於調動“愛國愛港”和“愛鄉愛土”的本土情懷。近代嶺南知識分子普遍積累了深厚

的中華傳統文化的學養，具有憂國憂民的傳統知識份子情懷，擁有“敢為天下先”的膽識和不屈不撓

的戰鬥精神，體現出了強烈的民族意識和愛國主義精神。17 第三，嶺南文化對嶺南各地的黏合作用有

助於香港與內地的融合，在區域融合中走出經濟衰落和分離陰影。 

弘揚嶺南文化，重構“本土意識”，要求後來者在更大的範圍內思考香港的定位。有學者認為，

香港迄今仍未有明顯的本土意識，因為本土意識應該更宏觀有更大的視野，如果說香港有一種本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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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它不僅僅指我是香港人，而且包括香港未來應該是怎麼樣，香港與周邊地區的關係應該是怎麼樣，

有沒有一種講得通的完整的對香港的理解。18 早期研究香港“本土意識”的學者多從香港與祖國分離

的角度或將香港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個體來闡釋“本土意識”，但其實這種解釋對於香港的長遠發展

並無裨益。香港與內地是一個不可分的命運共同體，它的前途與中國息息相關。在更大的範圍內思考

香港的定位，意味着將香港作為中國的一個窗口，“嶺南文化圈”的一分子，以區域融合幫助香港獲

得新的發展機遇。嶺南文化富含愛國主義精神，以其充實香港“本土意識”，發掘後者被刻意遮蔽和

掩蓋的部分，將有利於鍛造一種更加積極向上的愛鄉情懷，幫助港人走出狹隘的“大香港主義”，重

新投入祖國大陸的懷抱。 

 

(二) 憲法愛國主義的形塑與強化 

“港獨”問題顯性化以來，尤其是 2016 年的“宣誓風波”之後，各界逐漸認識到國家認同缺失

在香港的負面影響，學界也積極探討提升香港社會國家認同的對策。“港獨”的勢頭顯露之日起，學

界就沒有停止探討提升香港市民國家認同的對策。事實上，各種對策有法律層面的，有經濟層面的，

有行政層面的，也有文化層面的。在文化層面上，最引人注目的方案有四種：一是以“國家主義”凝

聚國家認同：“白皮書”即具有國家主義傾向，以單一制主權原理凌駕並穿透《香港基本法》的“小

憲法”之牆19；二是以“民族主義”凝聚國家認同：訴諸於中華民族及其文化血脈，以“民族國家”

理論團結“愛國愛港”力量；三是“黨”和“主權”凝聚國家認同：將中國共產黨作為超越國家機器

的主權象徵，結合高度受認可的權威和強大意識形態形成“領導權”20；四是以“憲法愛國主義”凝

聚國家認同：通過憲法認同將香港與內地凝結成“法律共同體”。 

以上四種方案各有利弊：就國家主義而言，其優勢在它是矯正港人偏離正軌的認同觀念的最直觀

途徑，但劣勢在於港人國家觀念本來就有待提升，貿然推出國家主義可能不僅無法強化認同，反而會

招致激烈的反彈，《“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在香港引發的爭議也證明如此；

就民族主義而言，其優勢在於中華民族和傳統文化有助於維繫香港市民的文化認同，但其劣勢在於既

無法囊括香港社會的少數族裔，又容易引發大民族主義的道德危機；就“黨即主權”而言，其優勢在

於黨的領導地位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文規定，也符合當前中國內地的意識形態和實際狀況，

但其劣勢也是明顯的——由於歷史原因，香港社會存在一種“反共”或曰“恐共”的文化心理，香港

市民對中國共產黨的排斥短期內不會消除，因而其實踐的可能性也較小；就憲法愛國主義而言，其優

勢在於它超越了民族主義的狹隘，是一種經證成的“理性的激情”，契合香港特區的法治文化，但其

劣勢在於它不像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來得那麼自然，仍需假以時日才能深入人心。然而，總體而言，

憲法愛國主義可能是目前最符合實際的對策。 

從憲法愛國主義的認知角度而言，國家不是族群共同體，而是法律共同體。憲法愛國主義能夠克

服民族主義的種種不足，以一種有形的、理性的、穩定的、平等的方式維繫個體在共同體內的關係，

在其他國家和地區曾為重塑公民對國家的政治忠誠發揮重要作用。21 在類似的語境下，憲法愛國主義

也是矯正港人國家認同的最佳途徑。具體而言，《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香港基本法》是弘揚憲法

愛國主義的法律依據。長期以來，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多數條款無法在香港特區直接適用，

香港社會流行着一種誤解，即只有《香港基本法》是香港的憲制性法律，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不是——這種看法是片面而且錯誤的：其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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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效力及於整個國家，香港特區概不例外，國家主權所及之處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適用

範圍，部分條款排除適用不影響《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整體效力；其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第 31 條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正是基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31條，香港特區才得以成立，《中華人

民共和國憲法》不適用於香港的說法在邏輯上不能成立。因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香港基本

法》共同構成香港特區的憲制性法律。 

香港市民的國家認同，或曰“愛國愛港”義務，來源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香港基本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香港基本法》對主權的規定構成了國家認同的基礎──《中華人民共和

國憲法》第 31條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的基礎；《香港基本法》第 1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

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此外，《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54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維

護祖國的安全、榮譽和利益的義務，不得有危害祖國的安全、榮譽和利益的行為。《香港基本法》第

104 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各級法院法官和其

他司法人員在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2016年 11月 7日的“人大釋法”進一步明確了這一條的意義。如前香港基本法委

員會主任李飛所言，《香港基本法》第 104 條規定的本質就是政治效忠問題，要求法定公職人員政治

效忠是天經地義的事情。效忠特區本身就是必須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果說效忠特區而不效忠於中

華人民共和國，實質上就是把香港特區視為獨立於國家之外的政治實體，明顯違反“一國兩制”的方

針和基本法。22 因而，作為中國公民的香港市民，尤其是香港特區的公職人員，有認同國家和忠於國

家的義務。 

弘揚憲法愛國主義，強化港人國家認同，最有效的對策即國民教育。國民教育應當包含至少三個

部分：國史教育、傳統文化教育和法治教育。其一，鼓吹和迷信“港獨”源於對歷史的無知。2016年

的“宣誓鬧劇”表明了“港獨”分子歷史觀念的淡薄，也表明了在香港特區加強國史教育的緊迫性。

國史教育旨在逐步清除“殖民史觀”，強化香港青少年對國家歷史和實際國情的認知，恢復長期以來

被扭曲的國史認知。其二，對傳統文化的陌生和疏離也是導致香港青少年國家觀念薄弱的原因，因此

有必要在香港特區加強傳統文化教育。傳統文化教育有助於青少年認識中華傳統文化，強化青少年對

國家的認同感和民族的自豪感。其三，法治觀念淡薄是“港獨”走向暴力化的重要原因。加強法治教

育有助於增強香港市民的守法觀念，明確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

國憲法》和《香港基本法》是香港的憲制性基礎，法治教育的重點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教育

和《香港基本法》教育。香港是法治之區，憲法愛國主義有法可依，強化香港市民對《中華人民共和

國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的認同也即強化國家認同觀念。 

 

 

五、結語 

 

自 2016年 11月 7日的“人大釋法”後，鼓吹“港獨”的議員相繼被取消資格，“港獨”運動隨

即走入低潮，香港社會得以休養生息，放下政治爭拗，重新聚焦經濟民生。新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上

台後，摒棄了“政治鬥爭”的思維，致力於社會“大和解”，其經濟民生工程初見成效，香港社會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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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一片向好的景象。然而，香港的問題並未完全解決，“港獨”的暗湧仍在，並隨時可能捲土重來。

因此，對於“港獨”不可掉以輕心。對於有機會死灰復燃的“港獨”思潮，應當軟硬兼施、作兩手準

備：“一手硬”，即採取立法等剛性措施，為“港獨”劃下紅綫，並防患於未然；“一手軟”，即經

濟等柔性措施，改善特區經濟民生，消除“港獨”的社會基礎，在香港特區形塑健康的國家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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